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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600790     编号：临 2017—019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坯布市场股权及服装市场资产组合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轻纺城股份公司、轻纺城或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

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经营集团）

签订转让协议，拟以现金259,712,208.00元的价格收购开发经

营集团所持有的坯布市场公司 50.50%股权和以现金

437,541,900.00 元收购开发经营集团下属服装市场资产及相

应预收租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

进行的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业绩承诺及补偿：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以

下简称“盈利承诺期间”）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市场合计净利

润（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365.42

万元、804.71万元、4,067.20万元，且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

润总额不低于5,237.33万元。若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市场合计

实际实现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则开发经营集团按照相关业

绩承诺及补偿条款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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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提案》，同意控股股东绍兴市柯桥区中国

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对 2012 年重组时作出的解决同业

竞争的承诺进行变更。为履行承诺，解决公司与开发经营集团同业竞

争问题，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开发经营集团所持有的绍兴市柯桥区

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坯布市场公司）50.50%

股权和开发经营集团下属服装市场资产组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开发经营集团签订转让协议，拟以

现金 259,712,208.00 元的价格收购开发经营集团所持有的坯布市场

公司 50.50%股权和以现金 437,541,900.00 元收购开发经营集团下

属服装市场资产及相应预收租金、保证金等款项。 

鉴于开发经营集团系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374,607,68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5.78%），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

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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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3年7月2日 

住所：绍兴市柯桥区创意大厦21楼 

法定代表人：毛东敏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主要经营范围：轻纺城市场和相关基础设施、公益性项目投

资开发；房地产开发；中国轻纺城市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 

开发经营集团实际控制人为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 

开发经营集团近三年经营情况 

金额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7,050,889,272.02 33,278,552,866.01 28,665,989,686.11 

所有者权益 14,613,870,692.45 12,701,845,696.23 12,536,953,803.17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450,966,075.07 2,472,300,277.99 2,535,904,233.01 

净利润 745,973,257.06 253,291,526.89 288,701,241.24 

注：上述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开发经营集团持有轻纺城股份公司

374,607,6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5.78%,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董事长、总经理毛东敏先生任轻纺城股份公司董事，轻纺城股份公

司董事长翁桂珍女士任开发经营集团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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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名称和类别：购买资产 

交易标的：1、开发经营集团持有的坯布市场公司 50.50%的股权。 

         2、服装市场资产组合（含市场相关资产及相应预收租

金、保证金等款项）。 

（一）坯布市场公司基本情况 

1、坯布市场公司概况  

坯布市场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25日，住所在绍兴市柯桥区柯桥

华齐路1099号1幢（纺都大厦）3楼；法定代表人为：孙建文；注册资

本为20,343.53万元；企业类型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企

业主要经营范围：坯布市场经营；房屋租赁；市场物业管理；坯布市

场停车场服务经营管理；经销：坯布及相关辅料。 

2、股权结构 

（1）坯布市场公司目前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 

1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102,734,826.5  50.50% 

2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100,700,473.5  49.50% 

合计 203,435,300.00  100% 

（2）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住所在绍兴市柯桥区柯桥

碧水苑西区，法人代表：陈尧根，注册资本：15,000万元，企业类型：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经营范围：

生产：化纤织品、服装；经销：轻纺原料、建筑材料、五金机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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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制药有限公司、房地产有限公司、对外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3）近12个月内增资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坯布市场公司各股东出资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50.50% 

2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1,980 49.50% 

合计 4,000 100.00% 

2017年 7 月，坯布市场公司各股东同比例增资，出资额由 4,000

万元增资至 203,435,300.00元。其中开发经营集团增资

82,534,826.50元，增资后出资额 102,734,826.50 元；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司增资 80,900,473.50元，增资后出资额 100,700,473.50

元。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相关工商变更手续于 2017 年 7月

6 日办理完毕。 

3、坯布市场公司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已书面同意放弃优

先受让权。 

4、资产情况 

坯布市场是一家中国轻纺城专业面料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坯布等

轻纺面料，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以西、华齐路以北、区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以东、新开河以南区域。 

坯布市场共计四层，共有营业房 2,382 间，已出租 2,085间，待

招商 297 间；纺都大厦共计 19 层，除部分自用办公及公共用房外，

其他对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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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坯布市场公司的财务情况 

（1）坯布市场主要财务指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

和 2017 年 7 月 31日进行了审计，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7]8204号和天健审[2017]8205 号。 

坯布市场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3月 31日 2017 年 7月 31日 

总资产 643,680,406.87 878,452,727.92 874,069,368.24 

总负债 559,659,658.94 789,399,822.60 611,075,492.44 

所有者权益 84,020,747.93 89,052,905.32 262,993,875.80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1-3 月 2017年 1-7 月 

营业收入 79,463,038.34 18,967,364.23 43,967,037.08 

营业成本 26,180,064.93 6,857,392.97 15,697,073.01 

利润总额 47,299,063.56 6,709,753.89 20,803,451.51 

净利润 35,420,430.88 5,032,157.39 15,537,827.87 

（2）坯布市场盈利预测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坯布市场公司出具了天健

审〔2017〕8391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具体情况如下：预测2017

年、2018年坯布市场公司净利润分别为：3,108.60万元、3,266.68

万元。（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6、权属情况说明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标的资产占地土地面积44,635平方米，主要

建筑包括：坯布市场建筑面积150,546.65平方米（含地下室30,514.79

平方米），纺都大厦建筑面积27,764.63平方米。上述房屋所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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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柯桥区国用[2015]第00280号），已办理房产

证172,555.30平方米（绍房权证柯桥字第117338号），坯布市场四楼

仍有5,755.98平方米未办理房产证（不影响正常经营）。 

交易标的及所涉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7、资金占用说明 

截至评估基准日，开发经营集团对标的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为 121,030,950.00 元， 并承诺在交易股权交割前偿还标的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全部利息。 

8、本次交易后坯布市场公司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

次交易完成之前，轻纺城股份公司不存在为坯布市场公司担保、委托

其理财的情况。坯布市场公司不存在占用轻纺城股份公司资金的情

况，不存在对外担保及委托理财等相关情况。 

（二）服装市场资产情况 

1、服装市场基本情况 

服装市场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迎驾桥村（钱陶公路以北、

金柯桥大道以东），于 2009 年竣工营业，占地 58,098.22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76,555.51 平方米（其中地下室 45,489.60 平方米）。 

服装市场主要分为服装交易区和家纺交易区两大区块，整体建筑

五层，共有营业房及配套用房 3,276间，已出租 1,572间，待招商

1,704 间。现有营业房主要经营时尚服装、服装辅料、家纺纺织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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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装市场资产简要财务情况 

对纳入本次资产购买范围之资产明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日和 2017 年 7 月 31 日分别出具

了《审计报告》天健审 [2017]8203 号和天健审[2017]8206 号。 

服装市场的资产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资产或负债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2017年7月31日 

货币资金 78,739,753.51 74,538,582.14 73,628,371.44  

投资性房地产 555,749,419.95 549,802,784.46 541,873,937.15  

资产小计 634,489,173.46 624,341,366.60 615,502,308.59  

预收款项 44,383,843.75 39,948,281.58 38,681,666.59  

应缴税费 -2,523,648.77  -2,273,257.97  -1,960,493.68  

其他应付款 36,879,558.53 36,863,558.53 36,907,198.53  

负债小计 78,739,753.51 74,538,582.14 73,628,371.44  

资产净额 555,749,419.95 549,802,784.46 541,873,937.15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本次拟注入公司的服装市场资产对应的

预收租金、保证金等款项余额合计约为 76,319,390.11 元， 具体明

细如下： 

单位：元 

款项名称 金额 报表科目 

预收租金 39,937,879.58 预收账款 

履约保证金 36,381,510.53 其他应付款 

合 计 76,319,39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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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账面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原值 
2016年 12月 31日 

累计摊销 

2017 年 3月 31日 

累计摊销 

2017 年 3月 31

日 

净值 

服装市

场房屋

建筑物 

590,112,335.42 163,148,401.44 167,820,124.10 422,292,211.32 

服装市

场土地

使用权 

152,989,539.66 24,204,053.69 25,478,966.52 127,510,573.14 

合计 743,101,875.08 187,352,455.13 193,299,090.62 549,802,784.46 

3、权属情况说明 

服装市场所涉宗地两块。 

宗地一，权证号：绍兴县国用（2007）第 12-19 号，土地使用权

与开发经营集团的创意大厦的土地使用权合署登记权属，证载面积为

34,629 平方米，经相关部门确认后的土地分割情况为：其中

26,768.22 平方米拟分割至服装市场，余下 7,860.78 平方米拟分割

至创意大厦（最终面积以分割后的权证为准）。截至评估基准日，尚

未进行权证分割，目前正在办理中。 

宗地二，权证号：绍兴县国用(2007)第 12-20号，证载面积

31,330.00 平方米。 

上述土地上的建筑物未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开发经营集团承诺在

资产转让协议签署后 90日内完成标的资产与创意大厦的产权分割，

并取得标的资产独立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开发经营集团因借贷原因，

将服装市场土地及房产抵押给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截至本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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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上述抵押已解除，本次资产收购的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

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坯布市场股权  

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坤元评估

[2017]578 号），坯布市场公司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50,846,300.00

元，并获柯桥区国资办核准备案。经双方协商，以评估基准日坯布市

场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对应本次转让股权比例 50.50%部分的价值为

177,177,381.50 元，同时结合开发经营集团 2017 年 7 月对坯布市场

公司增资 82,534,826.50 元的因素，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259,712,208.00 元。 

2、服装市场 

根据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坤元评估

[2017]577 号)，服装市场资产及相应预收租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

的评估价值为 437,541,900.00 元，并获柯桥区国资办核准备案。经

双方协商，以评估价值 437,541,900.00 元作为服装市场资产及相应

预收租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的转让价格。    

五、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事务所：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评估机

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基准日：2017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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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坯布市场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服装市场有关资产及

相应预收租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 

评估方法 

根据资产评估法和国有资产法的相关规定，资产评估须采用两种

方法进行评估。同时结合本次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目的和评估师所

收集的资料，本次评估确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委托评估

的坯布市场公司股东权益和服装市场资产组合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

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作价依据。 

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一）坯布市场公司股权评估情况 

1、评估假设前提 

    (1) 坯布市场公司均以市场租赁方式经营，营业房租金于租赁期

开始前一次性收取的出租方式经营，不进行分户分割销售和整体转

让； 

(2) 假设资产经营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良好

的职业道德； 

(3) 假设市场登记证到期后可如期续期； 

(4)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收益预测期内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

准日时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一致。 

2、评估结果：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坯布市场公司的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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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及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878,452,727.92 元，

评估价值 1,114,454,544.13元，评估增值 236,001,816.21元，增值

率为 26.87%；负债账面价值 789,399,822.60 元，评估价值

789,399,822.60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89,052,905.32 元，评

估价值 325,054,721.53 元，评估增值 236,001,816.21元，增值率为

265.01%。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350,846,300.00 元。 

（3）评估结论的选择  

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325,054,721.53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350,846,300.00 元，两者

相差 25,791,578.47 元，差异率为 7.93%。 

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的企业价值，

收益法是根据未来租赁情况为基础评估的企业价值，反映了未来租金

增长情况。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其评估结果未能涵盖整体市

场的综合价值效应、潜在收益因素、不可确指无形资产价值等方面的

作用，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

异。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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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评估机构认为，本次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适用于本次评

估目的，故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350,846,300.00 元为坯布市场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二）服装市场资产评估情况 

1、评估假设前提 

    (1) 本次评估中的收益预测建立在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发展规

划和盈利预测的基础上。 

    (2) 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层勤勉尽责，具有足够的管理才能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 

(3) 假设产权持有单位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其所有

资产的取得、使用等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4) 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的成本费用、改造等的支出，在年度内均

匀发生。 

(5) 假设产权持有单位的服务所在的市场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6) 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7) 假设服装市场以市场租赁方式经营，按既定方式招商，营业

房租金于租赁期开始前一次性收取的出租方式经营，不进行分户分割

销售。 

(8) 假设服装市场的市场名称登记证的营业期限到期后，可正常

续期。 

  2、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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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开发经营集团列入评

估范围的服装市场资产组合的资产、负债及资产净额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624,341,366.60元，评估价值 521,443,192.14元，

评估减值 102,898,174.46 元，减值率为 16.48%；负债账面价值

74,538,582.14元，评估价值 74,538,582.14元；资产净额账面价值

549,802,784.46 元，评估价值 446,904,610.00 元，评估减值

102,898,174.46 元，减值率为 18.72%。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开发经营集团列入评

估 范 围 的 服 装 市 场 资 产 组 合 采 用 收 益 法 的 评 估 结 果 为

437,541,900.00 元。 

（3）评估结论的选择 

开发经营集团列入评估范围的服装市场资产组合采用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为 446,904,610.00 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437,541,900.00 元，两者相差 9,362,710.00 元，差异率为 2.14%。 

由于服装市场存在一定的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而功能性贬

值和经济性贬值需考虑的因素较多，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难以全面反

映上述贬值因素，故资产基础法的相关参数劣于收益法，以收益法得

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资产组合在现有经营定位下的价值。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437,541,900.00元作为开发经营集团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服装市场资产组合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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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坯布市场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开发经营集团持有的坯布市场公司 50.50%的股权。 

3、交易价格及对价方式 

本次交易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评估公司以 2017年 3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根据坤元评估公司出具《评估报告》

（坤元评估[2017]578 号），标的股权截至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的

评估价值为 350,846,300.00 元，并经柯桥区国资办核准备案。在评

估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基于评估基准日标的股权评估价值为

177,177,381.50 元,并结合基准日后开发经营集团对坯布市场公司

增资 82,534,826.50 元的因素，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259,712,208.00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4、 标的股权交割与对价支付 

（1）双方应在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 30日内完成标的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开发经营集团应充分配合并督促标的公司

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轻纺城股份公司名下。 

（2）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即为股权交割日。自股权

交割日起，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义务，均由轻纺城股份公司

享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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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轻纺城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向开发经营集团支付本协

议下的股权交易总价的 30%（即 7,791万元），并于本次交易股权交

割日后 30 日内将余款一次性支付给开发经营集团。  

5、关联资金占用清理 

截至评估基准日，开发经营集团对标的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为 121,030,950.00 元，开发承诺在过渡期间不增加对标的公司

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金额，且在本次交易股权交割前偿还标的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全部利息。如股权交割后开发经营集团未

清偿标的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息，届时轻纺城股份公司有权在本

次交易价款中扣除开发经营集团对标的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本

息余额。 

6、协议生效条件  

（1）开发经营集团经权力机构批准签署本协议； 

（2）标的公司股东会同意开发经营集团将标的股权转让给轻纺

城股份公司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少数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以书

面方式同意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3）轻纺城股份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经关联董事、股东回避

表决的程序，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4）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坤元评估对本次

交易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标的股权评估价值，并同意本次交易。 

7、违约责任 

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

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

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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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交易事宜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

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 

8、其他 

双方同意，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过渡期间内所

产生的损益归轻纺城股份公司享有。  

（二）服装市场资产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服装市场房屋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土地使用权以及相应预收租

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 

3、交易价格及对价方式  

本次交易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评估以 2017年 3月 31日为

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估[2017]577 号)，标的服装市场资产及相应预收租金、保证

金等资产组合截至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的评估价值为

437,541,900.00 元，并经柯桥区国资办核准备案。在评估基础上，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以评估价值 437,541,900.00 元作为服装市场资

产及相应预收租金、保证金等资产组合的转让价格，并以现金方式支

付。 

4、 标的资产交割与对价支付 



轻纺城关联交易公告 

 18 

（1）在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

资产有关的交割手续。开发经营集团应将标的资产土地使用权、房屋

建筑物的权属变更登记至轻纺城股份公司名下，并将土地、房屋建筑

物及其附属设施移交给轻纺城股份公司管理，开发经营集团同时应将

标的资产相关的文件资料全部移交给轻纺城股份公司。标的资产土地

使用权、房屋建筑物权属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本次交易资产交割日。 

（2）开发经营集团应在标的资产交割同时，将标的资产尚在履

行的包括商铺租赁合同、物业委托管理合同、公用设施服务合同等日

常经营性合同项下原属于开发经营集团或其下属公司的权利及义务

全部转让给轻纺城股份公司。开发经营集团应向合同相对方作充分解

释说明，以书面通知或签订三方协议的方式进行合同权利及义务转

让。开发经营集团承诺：如合同相对方仍向开发经营集团履行合同的，

开发经营集团应即时将取得的合同对价转交轻纺城股份公司；轻纺城

股份公司如需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合同权利，合同相对方以轻纺城股份

公司并非合同主体进行抗辩的，开发经营集团应以其名义向合同相对

方主张权利，并即时将取得的合同对价转交轻纺城股份公司。轻纺城

股份公司承诺：如因轻纺城股份公司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导致

合同相对方向开发经营集团主张权利的，轻纺城股份公司应补偿开发

经营集团受到的损失。 

（3）开发经营集团应向轻纺城股份公司支付的标的资产截至评

估基准日的预收租金、保证金等款项净额，以及过渡期间其收到的标

的资产的预收租金、保证金等款项，扣除开发经营集团因收取标的资

产上述有关款项所应支付的税款以及在过渡期间为标的资产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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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支出，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定后，由开发经

营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轻纺城股份公司。  

（4）轻纺城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向开发经营集团支付本协

议下资产交易总价的 30%（即 13,126万元），并于本次交易资产交

割日后 30 日内将余款一次性支付给开发经营集团。 

5、协议生效条件 

（1）开发经营集团经权力机构批准签署本协议； 

（2）轻纺城股份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经关联董事、股东回避表

决的程序，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3）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确认坤元评估对本次交

易作出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并同意开发经营集团

按本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将标的资产转让给轻纺城股份公司； 

（4）开发经营集团完成服装市场与创意大厦的产权分割，服装

市场的土地使用权、建筑物全部完成权属登记，且已设定的抵押权全

部解除。 

6、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

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

出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交易事宜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

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 

7、其他事项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的过渡期间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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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损益归轻纺城股份公司享有。 

（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支付任何涉及交易的款项，

符合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 

七、溢价100%购买坯布市场公司股权的情况说明  

坯布市场公司股权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

估机构以 2017年3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审计、评估。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7）  

8204号《审计报告》，于审计基准日，坯布市场公司审计后账面股

东全部价值 89,052,905.32 元，标的股权对应审计后账面价值为

44,971,717.19元。  

根据《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坯布

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325,054,721.53 元，较审计后账面

股东全部权益增值 236,001,816.21 元，增值率为 265.01%，增值主

要原因系近年来人工材料价格上涨和商业用地成本普遍上涨致使投

资性房地产评估值增加 228,681,353.98 元。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50,846,300.00 元 ， 较 审 计 后 账 面 股 东 全 部 权 益 增 值

261,793,394.68 元，增值率为 293.98%。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

两者相差 25,791,578.47元，差异率为 7.93%。主要原因是：资产基

础法是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的企业价值，收益法是根

据未来租赁情况为基础评估的企业价值，反映了未来租金增长情况。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未能涵盖整体市场的综合价值效应、潜在收益因

素、不可确指无形资产价值等方面的作用，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

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而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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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八、盈利承诺及补偿 

    开发经营集团与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签订了《浙江中国轻

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坯布市场公司股权以及服装市场资产的盈利补

偿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1、开发经营集团承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年度（以

下简称“盈利承诺期间”）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服饰市场合计净利润

（系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 365.42 万元、804.71

万元、4,067.20 万元，且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5,237.33 万元。 

2、在盈利承诺期间，如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市场合计当期实际

净利润额低于承诺净利润额的，开发经营集团应按年度以现金方式向

轻纺城进行差额利润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额 – 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额 - 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额 

且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期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

值，即已经支付现金补偿不冲回。 

3、如盈利承诺期间任何一期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开

发经营集团应在轻纺城年度报告公告日且收到《专项审核报告》与差

额利润补偿通知后 15 个交易日内向轻纺城支付现金补偿。 

4、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轻纺城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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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盈利承诺期间届满时，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服饰市场合计期末

减值额高于开发经营集团在盈利承诺期间累计应支付的现金补偿金

额的，则开发经营集团还应在收到专项审核意见与减值补偿通知后

15 个交易日内向轻纺城进行期末减值补偿。 

期末减值补偿金额 = 盈利承诺期末资产减值额 – 盈利承诺期

间累计应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九、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 

上述服装市场资产收购后，仍由开发经营集团下属服饰变电所对

其进行供电，轻纺城不再另行建设高配变电所，电费参照电力公司规

定价格及公共损耗确定，由轻纺城向开发经营集团每月按实结算。 

十、本次资产收购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如本公司能成功收购坯布市场公司 50.50%股权和服装市场资产，

将对本公司经营发展带来如下影响： 

1、本次收购开发公司下属市场资产是逐步消除公司与开发经营

集团之间同业竞争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公司现有资产与收购资产的有

机整合，消除同业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 

2、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发展战略的主要思想是以市场主

业为核心，发挥市场平台效应，借助信息技术，全面开展市场、物流、

电商、金融“四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做强、做

大市场主业，进一步增加上市公司在本地区市场资产的份额，巩固公

司市场龙头地位。 

3、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可以借助公司管理优势及与现有资产

发挥联动效应，通过对公司市场资产的优化布局，提升坯布市场、服

装市场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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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收购后，坯布市场公司将成为本公司新增控股子公司，

将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十一、审议程序及履行进展情况 

1、公司独立董事已为该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声明；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

时，关联董事翁桂珍、虞伟强、毛东敏回避表决。  

2、本次交易须获得柯桥区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准，截止本事项公

告披露日，交易标的有关的评估报告已获得柯桥区国资办核准备案，

同时本次交易事项也获得国资管理部门的批准手续。 

3、本次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权。 

十二、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函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4、《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拟转

让股权涉及的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578号 

5、《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拟转

让的资产组合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7〕577号 

6、《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 2017 年 1-3 月

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8204 号 

7、《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 2017 年 1-7 月

审计报告》天健审〔2017〕8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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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7〕8203号 

9、《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7〕8206号 

10、《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场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天健审〔 2017〕8391 号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